项目编号：


南京邮电大学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
校级规划项目立项合同书

项目编号：          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项目类别：  □重点项目      □一般项目  
□青年项目（辅导员专项）
□青年项目（非辅导员专项）
起止年限：         年       月至        年     月

项目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
手机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

项目负责人申报的科研项目，经专家评审后同意立项的，即与党委宣传部签订本合同，正式立项。


签约双方，共同同意以下条款：

1． 项目负责人根据《南京邮电大学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校级规划项目管理办法》（党委宣发〔2014〕18号）规定和本立项合同书认真组织项目实施，党委宣传部负责监督项目的推进情况，开展中期检查和结题认定。
2． 在执行过程中，项目负责人不得无故中止合同；如需修改合同项目某些条款，项目负责人需向本单位及党委宣传部提交书面报告，提出修改内容及理由，经审核同意后方可修改。

3． 项目完成后，项目负责人按有关规定向党委宣传部提交书面申请，办理项目结题事宜。需要延期结题的要办理相关手续，延期后仍不能结题的将撤消课题，并追回所拨经费。
4． 所拨经费，专款专用，按学校科研项目经费开支管理办法从严掌握使用。
5． 项目主持和参与人员在研究过程中要遵守学术道德，严禁抄袭、剽窃、数据造假等行为。否则将依照学校有关规定对当事人进行处理。
6． 本合同书一式三份，用A4纸双面打印（封面单面打印），左侧两钉装订。同时发电子稿至xc@njupt.edu.cn。
7．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正式生效。

                   （项目名称）                     课题经党委宣发[2017]  4  号文批准正式下达，乙方必须按下列要求完成研究任务：

1.简要的研究观点、内容、目标及项目合作者姓名、单位、职称。

2.提交成果的形式、数量。（符合项目类别对应的成果要求）
1) 公开发表论文（在核心期刊、省级以上刊物上）不少于    篇论文。
2) 其它：

   3．项目起止时间       年   月起至       年    月止。

课题计划进度内容
	时间
	计划内容

	
	

	
	

	
	

	
	


4．经费预算

经费单位：万元
	经费投入预算
	经费支出预算

	来  源
	预算数
	科  目
	预算数

	校拨款
	
	图书资料费
	

	
	
	数据采集费
	

	
	
	调研差旅费
	

	
	
	会议费
	

	
	
	设备购置和使用费
	

	
	
	咨询费
	

	
	
	印刷费
	

	
	
	其他
	

	合  计
	
	合  计
	

	备注：


5．甲方核拨乙方项目经费          万元，经费分两次拨款。课题立项后拨款经费总额的60%，中期检查合格后拨付剩余40%。
签订合同各方
甲      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      方

党委宣传部负责人签字             承担单位负责人签字
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项目负责人：
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
1
2

